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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印发全市落实“稳投资”政策措施加快推进
重点项目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
 
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，各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政府各相关部门：
《全市落实“稳投资”政策措施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工作方案》已经市政府2018年第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 
 
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2018年9月16日
 
全市落实“稳投资”政策措施
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工作方案
 
为贯彻落实全省、全市重点项目建设推进会议精神，抓住国家积极财政政策和补短板等机遇，全力推进项目建设，确保全市“稳投资”有明显变化，按照市委、市政府的要求，制定工作方案如下。
一、工作任务
全市9月份开展“项目建设月”活动，对在建项目、未入统计库项目、计划开工项目、招商引资项目，分别建立台账，明确目标、落实责任、加快推进。
（一）已开工项目抓进度。
全市已开复工5000万元以上项目314项。其中，新建项目102项，续建项目212项；亿元以上项目227项。逐个项目明确进度目标，做好要素保障，实施精准调度，推进一批项目年内竣工运营。
（二）未入统项目抓入统。
在314个已开工项目中，未入统计库的项目80项。要逐项查找未入统原因、限期解决，确保这些项目9月底前入统。
（三）推进一批项目开工。
8至12月，全市计划开复工5000万元以上项目49项，每个新开工项目要制定开工时间表，倒排推进前期工作，依托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和《吉林市投资项目审批管理暂行办法》，加快各项手续批办，确保按计划开工。
（四）推进招商项目落地。
省、市招商活动中已签约的46个重大项目，纳入投资项目管理服务平台加强调度。全市筛选22个亿元以上重点招商项目由市领导包保，加快洽谈论证，衔接落实规划、用地及配套条件，推动项目尽快签约落地。
（五）谋划一批重大项目。
抓住当前政策机遇，围绕全省、全市战略，加快谋划一批重大基础设施、重大产业创新、重大民生社会项目，积极争取国家政策资金支持。
（六）充分挖掘投资潜力。
在抓好5000万元以上项目投资的同时，注重核查5000万元以下项目漏统问题，充分挖掘小项目投资，保持合理投资结构。
二、推进措施
（一）市领导包保推进项目。
市政府各位副市长分别包保推进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项目建设工作。
1.推进在建项目加快施工进度；
2.协调项目入统计库；
3.促进年内再开工一批项目；
4.帮助推动招商项目签约落地；
5.组织谋划一批重点项目。
包保副市长每月调度投资与重点项目推进落实情况，要亲自深入现场办公、解决问题，亲自带队跑上沟通、争取政策资金，亲自协调推进、督查督办。包保副市长分工如下：
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李天林，包保高新区、经开区、中新食品区；
副市长陈东，包保船营区、蛟河市；
副市长贾树城，包保永吉县；
副市长盖东平，包保桦甸市、丰满区、北大壶开发区；
副市长谢义，包保磐石市、昌邑区、龙潭区；
市委常委、副市长熊亮华，包保舒兰市。
（二）层层压实履职责任。
各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主要领导是抓项目的第一责任人，要亲自抓落实、抓督导，将台账任务层层落实责任人，抓落实、真落实。要逐个项目制定计划，跟踪落实，遇到问题马上组织解决。要建立奖惩机制，调动干部勇于担当、务实敢干的积极性和创造性。各县（市）区要进一步加强5000万元以下项目的调度、管理，真实反映投资水平。
（三）加强综合协调服务。
市发改委做好统筹调度，发现问题立即着手解决，重大问题通过联席方案研究解决办法。建立各级发改、统计等部门联合调研踏查项目的常态化机制，随时就项目入统计库、项目投资填报等情况进行实地踏查。每月下旬，市发改委、市统计局联合开展未入统项目踏查检查，重点协调解决5000万元以上项目入统问题。
（四）发挥项目秘书作用。
项目秘书做到“五包”，即：包手续办理，帮助项目单位代办各项前期手续；包组织推进，了解掌握项目动态，督促项目加快建设步伐，帮助办理入统入库等有关事项；包沟通联络，做好各种信息的上传下达，纵向横向沟通联系，确保多方信息对称、共享；包问题破解，针对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问题，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加以解决；包政策争取，及时传达政策信息，帮助企业争取有关政策资金支持。
（五）深度聚焦谋划项目。
各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和相关部门要抢抓机遇，聚焦“一主”“六双”省级重大战略布局，聚焦产业转型升级，聚焦科技创新，聚焦开放合作，聚焦保障改善民生加快谋划推进一批重大工程项目，加快项目前期工作，成熟的项目要及时入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，积极做好“上争”工作。
三、有关要求
（一）各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，制定“项目建设月”工作方案，落实抓项目、稳投资任务，分类精准施策，确保稳投资取得明显成效。
（二）每半月由市政府督查室、市发改委、市统计等部门开展联合督查检查，通报各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项目开工数量、投资进度、项目入统、谋划储备等情况，督查报告报市委、市政府。市发改委通过项目建设专报，及时反映投资与项目建设工作情况。
（三）市发改委要围绕“稳投资”，强化投资项目绩效考评，三季度、年终做两次考评，用严格考核倒逼项目落地。
（四）宣传部门加大重点项目建设宣传报道，营造项目建设良好氛围。
